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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姓    名
	
	身 分 證
統一編號
	
	電  話
	(公)
(手機)

	社會工作師
證書字號
	
	社會工作師
執業執照字號
	花縣府社助字
第          號        
	專業領域
	□醫務 □老人 □身障
□心理衛生 □兒少婦家   

	電子信箱     
	

	公文送達地址(擇一填寫)
	□戶籍地址：□□□
□通訊地址：□□□
□執業場所地址：□□□

	線上申請
	□完成線上申請作業
1.社福機構暨專業人力管理資訊系統 網址：https://swip.mohw.gov.tw/ 
帳號：社會工作師本人身分證字號、密碼：社會工作師證書號碼末4碼＋出生年月日（民國年格式）
例如：證號「社工字第1140071號」、出生日期85年12月15日，密碼為 00710851215。
2.無所屬機構時，請機構先進行新機構申請網址。

	報請備查事項
	檢核及應備文件(請勾選)

	□停業：自   年  月  日起至   年  月  日止
	□社會工作師執業執照正本(註記停業日後退還)
□已上傳離職證明文件正本（可證明停業日期之離職證明）

	□歇業：自   年  月  日起
	□社會工作師執業執照正本(註銷)、識別證規格之執業執照(註銷，無則免附)
□已上傳離職證明文件正本（可證明歇業日期之離職證明）

	□復業：自   年  月  日起
至[單位名稱]執行業務
	□社會工作師執業執照正本(註記復業資訊後退還)
□已上傳在職證明文件正本（復業單位）
□已上傳當年度公會會員證明書影本
□否 □是 有識別證執照之需求，請檢附□1吋大頭照1張
          英文姓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護照名)

	□變更行政區域：自   年  月  
日起遷移至     縣(市)執行業務
	□社會工作師執業執照正本(註銷)、識別證規格之執業執照(註銷，無則免附)
□已上傳在職證明文件正本（新服務單位）
□已上傳離職證明文件正本（原服務單位）

	□變更至本縣其他執業處所：
自   年  月 日起至[單位名稱
                    ]執行業務
	□識別證規格之執業執照(若有申請一併繳回)，需更換者應檢附□1吋大頭照1張，英文姓名                    (護照名)
□已上傳在職證明文件正本（新服務單位）
□已上傳離職證明文件正本（原服務單位）

	□支援執業：自   年  月  日
起支援[單位名     稱]執行業務
	□已上傳在職證明文件正本（支援單位）


	※備註：若所附證明文件為影本，請加註「與正本相符」並「簽章」。


    申      請     人：             　      (簽章)             收件日:

